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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九題：保險產品銷售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８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月二十八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劉江華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本人了解，現時一些理財服務公司以保險產品形式向投資者銷售基

金，由於該類公司並非保險公司，而其銷售的基金又以保險產品形式售

賣，所以該等基金不受保險業監理處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規

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上述公司在銷售基金的過程或手法上有任何誤導或欺

騙投資者的成分時，會否受有關當局的規管及調查，以及涉及被騙的投資

者有否渠道提出申訴；及 
 
（二） 針對上述公司的營運及其投資產品的銷售對投資者的影響，當局

會否研究設立專門的監管機制，以規管及調查有關的公司？ 
 
答覆： 
 
主席： 
 
  在現行制度下，銷售保險產品是受到保險業監理處（保監處）的監管。

保險產品有多種類別，其中包括一些含有投資成分的人壽保險產品，市場

簡稱為投資相連保險產品。由於這些產品的保單價值與客戶選擇的投資項

目（包括基金）的表現掛鈎，所以投資回報會受到相關資產的市價上落及

表現所影響。 
 
  根據《保險公司條例》（第４１章）附表１第２部所指明，投資相連

保險屬於長期業務類別 C，保險公司要獲得保監處的有關授權，才可承保

投資相連保險產品。而銷售保險產品（包括投資相連保險產品）的所有保

險中介人，均須遵守其所屬自律規管機構的專業守則或規定，包括本着誠

信及以正直的方式進行業務；竭力確保產品適合準保單持有人的需要與負

擔能力等。 
 
 



  投保人如對保險中介人的銷售行為不滿，可要求有關自律規管機構作

出調查和跟進。假若證實保險中介人違反有關專業守則或規定，其所屬自

律規管機構可以對有關中介人作出紀律行動，包括向其作出譴責、暫停或

取消其登記等。保監處會視乎個別情況，與有關的自律規管機構和保險公

司或其他監管機構聯繫，跟進個案。保監處亦會要求自律規管機構定期向

該處作出匯報，以便該處密切監察自律規管機構執行其職能的情況。 
 
  為提高對投保人之保障，政府已與業界商討，就加強規管保險中介人

銷售投資相連保險分階段落實一系列措施，包括－－ 
 
（一） 透過宣傳和教育（例如出版一系列宣傳單張和刊登專題文章），

加強消費者對投資相連保險的認識； 
 
（二） 於本年十月十六日起要求保險中介人為顧客進行「財務需要分析」

及「風險承擔評估問卷」，以確保產品符合顧客的需要； 
 
（三） 要求所有保險公司於本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設立售後監控程序，

在冷靜期內向特定客戶（如長者、教育水平或經濟能力較低的人士等）作

電話跟進與確認，確保消費者對產品的性質和風險有充分了解；以及 
 
（四） 由明年第一季起提升保險中介人的培訓及考試要求，加強保險中

介人對投資產品的認識，以及提升他們的專業知識和水平。 
 
  保監處會不時因應巿場情況，與業界檢討是否有需要引入新的監管措

施，以進一步保障投保人。  

完  

 


